




聊城市人民政府文件



聊政发c2019〕4 号


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贯彻鲁政发〔2018〕30号文件进一步
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实施意见


各县(市 、区) 人民政府 , 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, 市政府有关部门 、直属
机构 :
为贯彻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 步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若干 意见》(鲁政发c2018〕30 号) 精神 ,切实做好就业工作 , 结合我市实
际 ,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。

一、支持企业稳定就业

(一 ) 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成本 。 2019 年 1 月 1  日至 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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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1  日 ,对连续 3 个月以上无力支付职工 最低工 资或无法正  常生产经营 3 个月以上 、仅为职工 发放生活费的企业 , 可按省人力 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促进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 展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c2019〕26 号) 有关规定提  出申 请 , 经 批 准 后 暂 缓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, 缓 缴 期 间 免 收 滞 纳 金 。
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医保局 、市税务局负责)
(二) 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。 对在本市依法参保缴费 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, 可返还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 险费的 50% ;对 2019 年 1  月 1 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 日面临暂时 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、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, 可  按上年度 6 个 月 的 企 业 及 其 职 工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的 50%返 还 。
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负责)

二、积极推进大众创业

(三) 设立市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。 2019 年起 , 市政府每 年继续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安排不少于 3000万元的市级创业 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,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 。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 政策执行至国务院修订的《失业保险条例》正式实施之日 。 (市人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负责)
(四) 培育多元化创业创新载体 。 对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认定的创业孵化载体 ,根据实际孵化成功企业(在基地园区内注册
登记的新办企业 ,孵化成功搬离基地园区后继续经营 6 个月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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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,每户带动就业 5人及以上) 户数 ,按照 1万元/户的标准给予创  业孵化补贴 ,每个载体每年最高 50万元 , 最长享受 3 年 .  所需资  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和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中统筹安排 . 〔市人 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 ,各县(市 、区) 政府 、市属开发区管委  会负责〕探索建设集创业培育 、投融资对接 、创业孵化 、人才聚集 、 成果转化 、创新研发和生活服务等多功能为 一 体的创业创新综合  体 ,对认定为省级创业创新示范载体的 , 按省级奖补资金的 50%  给予 一 次性奖补 .  对认定为国家级或省级创业型城市 、创业型街  道(乡 、镇) 和 “四型就业社区 ”的 , 按省级奖补资金的 50%给予 一  次性奖补 .  所需资金从市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安排 .  (市人 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负责) 各级政府(管委会) 及市 、县两  级相关机关事业单位举办的创业孵化载体的运营费用(含房租) 由  同级财 政 给 予 补 助 . 〔市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局 、市 财 政 局 , 各 县
(市 、区) 政府 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〕
(五) 扩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范围 .  在国家 、省规定的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对象基础上 ,将办理个体就业登记(小微企业法定代表 人办理单位就业登记) 的其他创业人员纳入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范围 ,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规定的贷款额度 、利率和贴息期限内 按照所付利息的 50%据实给予贴息 .  所需资金从市级创业带动 就业扶持资金安排 .  (市财政局 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人民银
行聊城市中心 支行负责)
(六) 全面落实创业补贴政策 .  小微企业(企业法人) 一 次性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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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补贴 、一 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标准分别按 1 . 5万元 、每个岗位 2000元执行 ,个体工 商户 一 次性创业补贴标准按 2000元执行 ,进 一 步推动小微企业名录系统信息共享 ,扩大两项创业补贴受益面 . 将 一 次性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的享受对象扩大至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 、返乡农民工 、就业困难人员和毕业 5 年内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 生 . 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和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中统筹安
排 . 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 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)
(七) 鼓励开展各类创业活动 .  继续举办 “创业之星”等创业典 型选树活动 ,对 “创业之星”给予 5万元奖励(与“大众创业 、万众创 新 ”典型选树奖励资金不重复享受) .  对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批准举办的创业大赛 , 给予不超过 50万元的补助资金 , 用于获奖 选手(项目) 奖励及活动经费 .  所需资金从市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 资金安排 .〔市委宣传部 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 ,各县
(市 、区) 政府 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〕

三、扩大培训改善就业

(八) 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 .  支持驻聊高等院校 、职业院校 、 技 工 院校 、培训机构和符合条件的企业承担有政府补贴的就业技 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 .  根据培训职业(工种) 成本 、紧缺程度 、培训时  间等因素适时出台差异化补贴办法 ,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和 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中统筹安排 .  对纳入重点产业职业资格和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目录的 ,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标准由 80%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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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至 90% . 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. 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障局 、市财政局负责)
(九) 完善失业人员培训政策 。 2019 年 1 月 1 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 日 ,对参加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, 培训期 间再按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 60%给予生活费补贴 , 生活费补贴 一 年只能享受 一 次 ,且不能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 ,最长不超过 30天 .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安排 . 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财政
局负责)
(十) 推动创业培训开展 。 鼓励建设 “互联网 ＋”创业培训平 台 , 丰富培训教材和教学内容 ,创新培训工 作模式 .  建立健全市级 创业导师库 . 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培训讲师 、创业咨询师等创业导 师参加创业服务活动 , 按规定给予工 作补贴和交通伙食费补贴 . 所需资金从市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安排 .  (市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局 、市财政局负责)

四、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

(十 一 )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。 组织实施全市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全员培训计划 ,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与需求对接机制 ,编制 和发布统 一 规范的公共就业服务清单目录 、办事指南 .  全面推行 “互联网＋公共就业服务”, 丰富公共就业服务渠道 , 努力推动公共
就业服务标准化 、信息化 、便民化 . 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)
(十二) 加大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力度 。 2019 年 , 对生活困难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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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 , 给予 一 次性临时生  活补助 , 补 助 标 准 不 超 过 我 市 当 地 月 失 业 保 险 金 标 准 的 2 倍 .  2019 年起 , 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执行 , 有  条件的县(市 、区) 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. 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  金安排 .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、市民政局 、市财政局 ,各县(市 、
区) 政府 、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负责〕


聊城市人民政府
2019 年 4 月 8日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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